
※本公司已向財政部申請核准辦理「中獎小額獎金主動匯入扣繳帳戶」服務，為便利您（限自然人）就本公司所開立統一發票中獎小額獎金（係指五獎1,000元、六獎
200元及無實體電子發票專屬仟元獎<現為2,000元>）時之兌領，您於填寫本次轉帳代繳授權書時，視為您已同意日後本公司可主動將您所中獎小額獎金匯入您所申請
之以下轉帳代繳帳戶（限銀行或郵局）中；倘您擬取消中獎小額獎金主動匯入功能，請至本公司網站、myfone直營門市或手機直撥188或撥打02-66062999申請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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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授權書人謹授權並同意 貴行於 貴公司繳款單所列付款期限日，自立授權書人於 貴行開立之活期或活儲存款帳戶內之存款餘額、信用卡帳戶可用餘額，自動扣抵支付「貴公

司繳款單所列應繳費用（下稱應繳費用）」(不含調整費用)，若帳戶餘額不足支付應繳費用時，則不予扣抵（ 貴公司亦得但無義務要求 貴行再行扣款，如仍不足時即不再扣

抵），申請人需自行持繳款單至 貴公司各逾期窗口繳清應繳費用。 

立授權書人欲變更轉帳代繳之帳戶或終止本授權行為時，須以書面通知 貴公司，該轉帳代繳帳戶之變更或授權之終止將自 貴公司接獲通知並完成作業程序（至少三十日）後

生效，如立授權書人係向 貴行辦理終止者，前述變更或終止之生效日自 貴公司接獲 貴行通知時依上述方式計算。 

若立授權書人之帳戶內餘額不足、結清、信用卡換發、補發、升級，致卡號或有效期限變更、信用卡停卡，或因法院查封及其他原因，無法扣抵申請人應繳費用之全額時， 貴

公司得不經催告逕行終止本代理付款授權。 

立授權書人與申請人不必為同一人，申請人無需另填寫同意書，即可利用直接轉帳方式付款。但如為郵局或信用卡付款時，則申請人與立授權書人或持卡人必須為同一人（但

經 貴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且信用卡之有效期間至少尚餘一個月。 

立授權書人辦理信用卡轉帳代繳，於信用卡有效期限到期時，應主動通知 貴公司新卡有效期限。如未通知，則於該信用卡新卡換發時，視為立授權書人同意該信用卡之轉帳授

權自動展延。 

立授權書人授權 貴行辦理轉帳代繳時，如填寫之內容不全、不合、有誤或未載明申請人之行動電話號碼時，本授權不發生效力，且 貴公司得不退還本授權書及所附資料。 

若經 貴公司確認立授權書人就應繳費用有溢繳或繳款不足之情形時， 貴公司得於次期繳款單中列載該應扣除之費用或增列申請人之應繳費用。 

立授權書人同意 貴行依 貴公司提供之電腦媒體所列金額逕行扣款，如與授權應繳費用之金額不符時，願自行向 貴公司查詢理清，與 貴行無涉。 

立授權書人同意，依本授權書扣款之「台灣大哥大行動電話門號」如有與其他「台灣大哥大行動電話門號」合併出帳之情形者，則於合併出帳期間，其他門號之應繳費用亦得

自本授權帳戶扣款，且如立授權書人終止本轉帳代繳授權，合併出帳之其他門號亦無法繼續自本授權帳戶扣款。 

依台灣票據交換所媒體交換自動轉帳業務作業細則，若 貴公司依 貴行核印成功結果發動扣款交易，致生扣款糾紛，或損及立授權書人之權益時，該損失由貴行負責。

申請人瞭解並接受，申請人所申辦轉帳代繳之任一門號若發生退租（含一退一租）、被銷號或過戶時，則該門號於發生上開任一情況後仍會產生最後一期電信帳單金額，貴公

司並將於上開任一情況發生後之120天內依該門號原轉帳代繳方式扣繳該門號應繳費用之總額。若是多門號合併出帳時，任一門號發生上開任一情況時，其他門號仍繼續依原

轉帳代繳方式繳交應繳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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